
  

 
 

 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

  

  

 

  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


違例罰則及納税人自願遵守税務規定 

(a) 不遵守《税務條例》須受罰 

 香港實施的低税率及簡單税制，是有賴納税人高度自律地遵守
《税務條例》，才能維持其有效運作。此外，根據税例，向税

務局依時提交準確的報税表，是每一位納税人應該履行的基本

責任。 

 如任何人未有遵守《税務條例》的規定，有關的罰則賦予局長
酌情權按違例行為的性質及∕或犯錯程度， 

提出檢控 

以罰款代替檢控 

評定補加税款 (此乃罰款的一種方式 )

在決定採取何種行動時，局長會考慮 









證據是否充足 

已經或會少徵收税款的數額 (統稱為〝少徵收税款〞 ) 

違例行為是否經精心策劃 

有關違規行為歷時多久等因素 

 有關詳情請瀏覽本局網頁「罰款政策」的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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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	為促進納税人士自願遵守税務規定而推行的税務教育  

 為加強税務教育，過去數年税務局推出了多項措施，透過網頁

提供多元化的税務資料以協助業務經營者、僱主、僱員以及一

般納税人士瞭解税例並填寫報税表，期望持續推動税務教育能

促進納税人士和僱主自願遵守税務規定。 

 本局更透過互聯網推出一系列嶄新的電子服務，為税務代表、

僱主、業主和個別納税人士舉辦網上税務講座，將有關填寫
報税表、如何履行税務責任以及如何解決常遇問題的資料無限

量推廣，讓任何有興趣認知更多的人士，可二十四小時在家

中、辦公室、民政事務處、社區會堂和公共圖書館隨時隨地收

看。且設立網上「問答專欄」，歡迎你提出問題，但為避免重

複作答和更有效率回答詢問，本局會定期作集體回覆並儘量以

具體例子和做法作回應。 

 如你想提出問題，請按這裡，登入網上「問答專欄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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